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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北京华奥视美国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投资

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且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的交易金额属于公

司总经理的审批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艾比森”）拟以自

有资金和其他投资者同时对北京华奥视美国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奥视美”）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华奥视美的注册资本由目前的 3,000万

元增加至 3,260.86万元： 

公司向华奥视美缴纳增资款项人民币 1,220万元，认购华奥视美 162.39万

元新增注册资本,认购价格为每 1元注册资本 7.51元，溢价部分 1,057.61万元

列入华奥视美资本公积，完成增资后公司持有华奥视美的股份比例为 4.98%。 

同时，张立海先生向华奥视美缴纳增资款项人民币 740万元，认购华奥视美

98.47万元新增注册资本,认购价格为每 1元注册资本 7.51元，溢价部分 641.53

万元列入华奥视美资本公积，完成增资后张立海先生持有华奥视美的股份比例为

3.02%。 

公司与张立海相互独立缴纳增资款，相互之间不承担连带出资责任，任意一

方未按时缴清全部增资款不影响另一方获得股权并享有股东权利，另一方认购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注册资本金额和认购价格不变。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华奥视美目前的工商注册登记基本信息如下：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东路 6号楼 268号 

法定代表人：刘栋 

注册资本（万元）：3,000 

实收资本（万元）：3,000 

成立日期： 2008年 07月 22日 

经营范围： 演出经纪；文艺表演；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舞台灯光音响设计；租赁舞台灯光音响设备；票务代理（不含航空机票）；

影视策划；文艺创作；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企业策划；市场调查；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软件开发；销售电子产品、音响设备。（演出经纪、文艺表演、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 

2、华奥视美目前的股权信息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刘栋 1,731 57.7 

金霞 525 17.5 

于峰 150 5 

王芳韵 144 4.8 

卫晶翀 120 4 

李保昌 105 3.5 

马修阁 60 2 

房瑞良 60 2 

石强 60 2 



李洪刚 45 1.5 

合计 3,000 100 

华奥视美全部股东以及张立海先生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3、华奥视美的财务情况如下：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5]12010050 号审计报

告: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华奥视美总资产为 77,392,621.26 元,负债为

19,476,339.86元,净资产为 57,916,281.40 元；2014年度，华奥视美营业收入

为 28,772,477.60元，净利润为 3,283,097.97元；2015年 1-9月，华奥视美营

业收入为 40,418,349.22元，净利润为 6,908,307.37元。 

根据华奥视美提供的未经审计的 2015年度财务报表显示, 截至 2015年 12

月 31日,华奥视美总资产为 66,890,577.21 元,负债为 8,012,542.64 元,净资产

为 58,878,034.57元；2015年度，华奥视美营业收入为 52,473,041.24 元，净

利润为 8,705,811.70元。 

4、华奥视美的业务状况： 

华奥视美成立于 2008年，是一家集活动策划、文艺演出、广告宣传、展览

展示、演出设备租赁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专业传媒公司，其主要提供基于 LED

技术的舞台视效方案，是国内领先的视觉创意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专业承接国

内外各类文艺演出、电视综艺节目、发布会、展览展示、演唱会等大型活动。 

近年来，华奥视美多次参与设计制作大型文艺活动，为诸多国内外的大型舞

台演出活动打造了卓越的舞美视觉效果，包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文艺晚会”、“第 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暨第 24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闭幕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开幕

式”、“第 27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中国总决赛颁奖盛典暨国际总决赛预赛”、“2016

年新年戏曲晚会”、“浙江卫视‘奔跑吧 2016’跨年度演唱会”等活动。 

华奥视美也是中央电视台、北京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东方卫视、山

东卫视等电视台的长期合作伙伴，其根据舞台演出对舞美设计、视觉效果的特殊

要求进行个性化设计，为各大电视台提供多种应用于舞台演艺的 LED 视效产品，

着力打造现代数字化演绎舞台。同时，华奥视美也曾多次为宾利、奔驰、宝马、



奥迪、英菲尼迪等著名品牌汽车的发布会，莎拉•布莱曼、李宗盛、周杰伦、齐

秦等著名歌手的演唱会，提供舞台视觉创意服务。 

三、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对华奥视美进行投资，在综合考虑华奥视美目前的经营情况及未来盈利

能力等因素的情况下，经双方协商确定认购价格为每 1元注册资本 7.51元。按

照华奥视美经审计的 2015年 1-9月净利润，本次认购市盈率为 7.51/

（6,908,307.37/9*12/32,608,600）=26.60倍；若按照华奥视美未经审计的 2015

年度净利润，本次认购市盈率为 7.51/（8,705,811.70 /32,608,600）=28.13

倍。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6 年 1 月 22 日，公司、张立海先生与华奥视美及其当前全体股东刘栋、

金霞、于锋、王芳韵、卫晶翀、李保昌、房瑞良、马修阁、李洪刚、石强（以下

简称“华奥视美当前全体股东”）共同签署了《北京华奥视美国际文化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同时，公司单独与华奥视美及其当前全体股东签署了《补

充协议》，两份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增资方案 

公司向华奥视美缴纳增资款项人民币 1,220万元，认购华奥视美 162.39万

元新增注册资本,认购价格为每 1元注册资本 7.51元，溢价部分 1,057.61万元

列入华奥视美资本公积，完成增资后公司持有华奥视美的股份比例为 4.98%。 

同时，张立海先生向华奥视美缴纳增资款项人民币 740万元，认购华奥视美

98.47万元新增注册资本,认购价格为每 1元注册资本 7.51元，溢价部分 641.53

万元列入华奥视美资本公积，完成增资后张立海先生持有华奥视美的股份比例为

3.02%。 

公司与张立海相互独立缴纳增资款，相互之间不承担连带出资责任，任意一

方未按时缴清全部增资款不影响另一方获得股权并享有股东权利，另一方认购的

注册资本金额和认购价格不变。 

增资完成后华奥视美的注册资本为 3,260.86万元，股权结构变更为下表所

示（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以最终缴清全部增资款的结果为准）：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刘栋 1731 53.08 

金霞 525 16.10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62.39 4.98 

于峰 150 4.60 

王芳韵 144 4.42 

卫晶翀 120 3.68 

李保昌 105 3.22 

张立海 98.47 3.02 

马修阁 60 1.84 

房瑞良 60 1.84 

石强 60 1.84 

李洪刚 45 1.38 

合计 3260.86 100 

（二）付款方式及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和张立海先生各自以其自有资金进行出资，并于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华奥视美一次性足额缴纳增资款项，未按时缴清全部增资款的视为放

弃本次增资的权利。华奥视美收到公司按协议约定的金额和期限缴清的出资额后，

应在五日内向公司出具出资证明并在十个工作日内依法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并于公司缴纳增资款项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以使华奥视

美登记的注册资本及构成与变更后状况相符。 

（三）增资前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本次增资前华奥视美的滚存利润由本次增资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持股比

例共享。 

（四）有关承诺 

1、签订《增资协议》时华奥视美的控股股东刘栋承诺：自公司的增资款全

部到账后，华奥视美在三年内在新三板上市或国内主板上市，如华奥视美不能满



足前述条件，除非公司书面同意放弃被回购股份，则刘栋应在投资款全部到账满

三年后 1个月内向公司回购全部股份，回购价格为公司本次的全部投资款。 

2、华奥视美及华奥视美当前全体股东承诺：公司的增资款全部到账后，华

奥视美再引入其他投资者时，对华奥视美的价值评估不低于本次的估值 24,500

万元，如其他投资者投资的估值低于此价格，则需征得公司书面同意。 

3、华奥视美及华奥视美当前全体股东承诺：未经公司书面同意，华奥视美

不得接受公司所处 LED显示屏行业的其他企业的投资或向上述企业转让股权。 

4、华奥视美及华奥视美当前全体股东承诺：本次增资后，如华奥视美再引

入其他投资者，则同等条件下，公司享有优先投资权；本次增资后，如华奥视美

当前全体股东计划转让股权，则同等条件下，公司享有优先购买权。 

（五）其他事宜 

1、本次增资后，公司有权向华奥视美董事会提名一名董事，如公司决定提

名董事的，华奥视美的控股股东刘栋应当在股东大会上对公司提名的董事投赞成

票。 

2、本次增资完成后，华奥视美将采取积极行动，协助公司加快在中国境内

开拓 LED显示屏租赁市场。 

3、本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协调相关资源，从战略规划、产业整合、市场拓

展、管理提升、团队优化、品牌建设等方面为华奥视美提供服务，推进华奥视美

做大做强。 

（六）违约责任 

协议各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本协议。如因一方未履行本协议规定的

义务，致使本协议约定的目的无法实现或对他方当事人造成损失，他方有权向违

约方索赔。 

（七）争议的解决 

关于协议的解释或执行的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在开始协商后三十

日内未达成协议，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影响 

1、公司显示屏运营在舞台演艺领域拓展的尝试 

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 LED 全彩显示屏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正在向“成为全

球显示应用场景综合服务第一品牌”这一目标迈进，舞台演艺领域是公司重点关



注的领域之一。华奥视美及其管理团队多年来深耕舞台演艺显示和舞台显示屏租

赁领域，拥有丰富的舞台演艺显示设计制作经验和舞台显示屏租赁运营经验，积

累了大量的展览会议公司、电视台、演出服务公司等优质客户资源。通过投资华

奥视美并与其合作，公司能够积累舞台演艺领域的经验，对实施公司战略具有较

强的促进作用。 

2、提升公司在国内租赁显示屏市场的地位 

目前公司业务重心在海外市场，海外收入占公司整体收入比例较高，未来在

保持海外市场领先地位的同时，公司将加大对国内市场的开拓力度，国内租赁显

示屏市场也是公司今后重点开拓的市场，华奥视美在国内租赁显示屏领域有丰富

的运作经验和客户资源，投资华奥视美与其合作，提升公司在国内租赁显示屏市

场的地位。 

3、带动公司销售业绩提升，获取投资收益 

华奥视美 2015年陆续向公司采购显示屏，未来还将继续采购公司的租赁显

示屏，通过投资华奥视美与其合作，一方面向华奥视美提供租赁显示屏可以带动

公司销售业绩的提升，另一方面未来可能通过华奥视美登陆资本市场获得收益。 

六、风险提示 

华奥视美虽然拥有丰富的舞台演艺显示设计制作经验和显示屏租赁运营经

验，但这一商业模式较为传统，且客户资源不属于独占性资源，其业务运营壁垒

有限，容易引出模仿者及跟随者。同时，国内租赁显示屏市场竞争情况较为激烈，

行业内企业对价格的敏感性较强，市场开拓难度较大。 

七、备查文件 

1、《北京华奥视美国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 

2、《关于对北京华奥视美国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投资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月 22日 




